書寫說明：

1. 作品一律採用A4大小紙張，由左至右打字印刷（或正楷書寫影印），並裝訂成冊。

2. 作品主要內容文字及圖表以兩萬字為原則，應與說明版相同（若需詳加說明可另加附件）。所有引文請使用註腳格式。
3. 內容文字字級為12pt（不包含標題）；上下左右邊界皆為2cm；內容使用數字（標題）次序為：一、（一）、1.、（1）、(。

4. 原始紀錄資料或設計表件及參考資料影本，應以附件方式寄送。

5. 作品說明書及內文請勿出現校名、作者、校長及指導人員姓名等，以便密封作業。
6. 作品封面請參考下圖：

	「第八屆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」
組別：（史地組或語文組）

作品名稱：

編號：

（由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統一編列）




7. 「內容大綱」請參考如下說明：

一、前言

二、研究動機與目的

三、研究方法與過程

四、討論

五、研究成果

六、結論

七、參考資料文獻書目：
參考書目請依作者姓氏排序，中、日文依筆劃多寡排列；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列；若中、日、西文並列時，則先中、日文後西文。參考文獻之寫法，若為
A.
期刊論文，可依下列次序書寫：
(1)作者；(2)出版年；(3)〈論文篇名〉；(4)期刊名稱；(5)卷期；(6)頁數
B.
圖書單行本，可依下列次序書寫：
(1)作者；(2)《書名》；(3)版次；(4)出版地；(5)出版社；(6)頁數；(7)出版年
